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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文〔2023〕211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
关于鼓励开展补充耕地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，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，鼓励镇

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企业积极开展补充耕地工作，根据《中

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

补平衡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闽委发〔2017〕27号）《福建省

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生态环

境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〈福建省补充耕地

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规〔2023〕1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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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2023年起批准立项的补充耕

地项目，包括以新增耕地和提质改造为目的实施的土地综合整

治、旧村复垦、土地开发复垦整理项目和旱地改造水田项目。

二、实施模式

全市的补充耕地项目采取“分解镇（街道）包干负责、项目

业主具体实施、指标政府回购”方式。市政府每年将当年度的补

充耕地任务下达给镇（街道），并对镇（街道）完成情况进行考

核。原则上由市属、镇属国企作为项目业主具体实施。补充耕

地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指标由市政府回购，统筹用于全市耕地

占补平衡。项目所在镇（街道）可以优先按照市政府回购标准

申请购买使用本辖区产生并验收入库的新增耕地指标。

镇（街道）对项目负总责，并做好项目整体谋划、前期论

证、实施前期土地流转、赔偿及施工协调、日常监管、后期管

护等相关工作；项目业主负责项目资金筹措、申请、设计、地

上物补偿、投资、建设、验收和具体管护等工作，保证项目进

度、质量和资金安全有效。

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盘活利用低效用地

试点工作指挥部相关职能组等在指导镇（街道）策划、设计和

实施补充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时要加强沟通对接，要充

分挖掘可补充耕地的潜力空间，按照上级补充耕地项目的验收

入库标准实施项目建设。各镇（街道）结合辖区耕地保护、全

域土地综合整治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，合理安排补充耕地

项目并组织实施，减少重复投入，降低投资成本，争取最大规

模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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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资金来源

项目建设资金原则上由项目业主利用自有资金、申请上级

补助或依法依规融资等方式筹措，也可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引

进第三方投资。市政府回购新增耕地指标费用由市财政安排，

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列支，指标数量按照自然资源部

占补平衡系统最终核定的数量确定。

四、资金结算

（一）回购标准

1．补充耕地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指标，按照新增旱地（或

水浇地）25万元/亩、水田 40万元/亩的标准确定；新增旱地（或

水浇地）和水田耕地质量等别最低要达到 11等、8 等，每提高

一个质量等别增加 2万元/亩。

2．旱地改水田项目新增水田，按 15万元/亩的标准确定；

新增耕地质量等别最低要达到 8等，每提高一个质量等别增加 2
万元/亩。

3．旧村复垦、历史遗留损毁采矿用地复垦产生的增减挂钩

指标，按 50万元/亩的标准确定。

4．补充耕地项目新增耕地范围外的耕地提质改造以及其他

项目耕地提质改造，每提高耕地质量 0.1个等别，按 2000元/亩
的标准确定。

回购标准将根据市场供需关系进行调整，调整时将另行补

充通知。

（二）收益分配

项目所在村（社区）集体按照新增耕地数量（含旱地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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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项目新增水田）每亩 3—5万元定额分成，具体由镇（街道）

根据实际进行确定。回购资金扣除项目所在村（社区）定额分

成以及地上物补偿、项目测量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建设、验收、

耕地等别评定、后期管护等项目成本，收益按照镇（街道）30%、

项目业主 70%的比例分配。

（三）后期管护

后期管护自项目验收后下一年度起算，管护期 5 年，管护

费用按照项目新增旱地（或水浇地）每年 1000元/亩，水田每年

1500元/亩确定，并纳入项目成本计算。

管护内容包括水源工程设施、灌排设施、水土保持设施、

田坎护坡及道路设施、耕地种植属性、地力培肥等。项目耕地

必须种植粮食和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作物，其中水田必须每

年至少种植一季水稻等水生作物，项目如划入永久基本农田，

必须种植粮食作物，不得抛荒，严禁“非农化”、“非粮化”。
五、资金拨付

项目验收和指标入库后，市财政根据回购标准，扣除 5 年

的后期管护费用后，将回购资金拨付给镇（街道）。管护费用由

市财政逐年拨付给镇（街道），由镇（街道）拨付具体管护主体。

六、资金用途

镇（街道）收益分成、村（社区）定额分成，必须严格按

规定用途使用，包括解决补充耕地历史欠帐、购买补充耕地指

标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、耕地恢复、复耕、村级误工补

贴、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公益事业、乡村振兴发展等。

七、其他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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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补充耕地任务作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分解到各镇（街

道），各镇（街道）要切实履行补充耕地的主体责任，充分调动

村（社区）积极性，加快统筹推进补充耕地和高标准农田项目

建设，为补充耕地项目的实施创造条件。

（二）对新增耕地出现“非农化”、“非粮化”或抛荒，逾期未

整改到位的，暂停发放当年度管护资金；指标被上级冻结或核

减的，逾期未整改到位的，对应扣减或冻结镇（街道）其他补

充耕地项目新增耕地指标。

（三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，涉及

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产生的入库补充耕地指标，可按

本通知的回购标准由政府予以回购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1月 2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1
月 21日。原有文件中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11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市有关单位：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产业集团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1日印发


